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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

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 

 

致：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接受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委托，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

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。 

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，本所已经出具了《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

关于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法律意见

书》”）和《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

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”）。现根据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《关于濮阳天地人环保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》的要求，本所律

师对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

书。  

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声明如下：  

1、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书，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

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原始书面

材料、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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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

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

具的文件以及与本次申请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

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书。  

3、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

业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》等规定及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

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

验证，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

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 

4、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

律、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

的明确要求，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申请挂牌有重

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补充法律意见书，而不对公司的会计、审计

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。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

关会计报表、审计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

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

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，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

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。  

5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《法律意见书》和《补充法律意见书

（二）》的修改和补充，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，以本补充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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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书为准。《法律意见书》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

然有效。本所在《法律意见书》中声明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

意见书；本所在《法律意见书》中所用释义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

意见书。  

6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所

必备的法律文件，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，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

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。  

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

础上，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子公司吉林天地人是否需要办理

排污许可证，环评手续是否合法合规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

挂牌条件。（反馈问题 1） 

回复意见: 

（一）公司子公司吉林天地人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情况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吉林天地人拟建的新立 3 区块大平台钻井工程

泥浆无害化处理场年处理钻井泥浆 3 万 m³建设项目已经取得环境影

响评价批复；拟建的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 10 万 m³/a 废弃泥浆处理站

项目及 33 万 m³/a 压裂返排液处理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正在

正常办理中。吉林天地人上述三个拟建自有建设项目，是否需要办理

排污许可证，将由相关环保主管部门根据上述三个拟建自有建设项目

进入试生产阶段的环境监测结果确定，如需要办理，吉林天地人已出

具承诺，将依法予以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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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子公司吉林天地人是否需要办理排污

许可证，将由相关环保主管部门根据上述三个拟建自有建设项目进入

试生产阶段的环境监测结果确定。上述 3 个自有建设项目，均为在建

项目，目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不会造成环保违法行为，不会对公司的

合法规范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。 

（二）公司子公司吉林天地人环评手续合法合规情况 

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公司子公司吉林天地人拟建自

有建设项目环评手续办理情况如下： 

1、新立 3 区块大平台钻井工程泥浆无害化处理场年处理钻井泥

浆 3 万 m³建设项目已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取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

治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前环审函【2015】30 号《新立 3 区块大平台钻

井工程泥浆无害化处理场钻井泥浆 3 万 m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
的批复》。 

2、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 10 万 m³/a 废弃泥浆处理站项目，吉林

东北煤炭工业环保研究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出具国环评证字第

1603 号《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 10 万 m³/a 废弃泥浆处理站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》（报告编号：2015-A-0050）。《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 10 万

m³/a 废弃泥浆处理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已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

在乾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予以公示。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

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，尚未取得环保部门出具的

环评批复文件。 

3、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 33 万 m³/a 压裂返排液处理站项目，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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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东北煤炭工业环保研究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出具国环评证乙字

第 1603 号《吉林油田乾安采油厂 33 万 m³/a 压裂返排液处理站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报告编号：2015-A-0055）。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

出具之日，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，尚未取得环保

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。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吉林天地人的主营业务为油气田环保技

术服务、环保工程建设及环保设备销售。上述三个拟建自有建设项目

中，新立 3 区块大平台钻井工程泥浆无害化处理场年处理钻井泥浆 3

万 m³建设项目已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取得环评批复文件；吉林油田

乾安采油厂 10 万 m³/a 废弃泥浆处理站项目及 33 万 m³/a 压裂返排液

处理站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正在正常办理中。截至本补充法

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吉林天地人未受到任何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。吉

林天地人环评手续的办理符合我国环保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要求，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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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天地人环保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

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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